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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 

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修订稿） 

川华信综 A（2021）第 0193 号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业已完成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士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并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川华信审（2021）第 0029 号的

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

及事项的处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 4.预付账

款、17.其他非流动性资产”、财务报表附注“十六、其他重大事项之 8.其他（1）”所述，贵公

司于 2020 年预付的采购及项目款项，因合作方未履约、终端客户对服务商的要求、合同进展

未达预期等原因，公司终（中）止了相关合作，相关款项已于审计报告日前收回。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

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

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时，

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三、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具体金额 

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鹏博士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影响。 

四、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截止本说明出具日，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没有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

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形，在审计报告中特别说明旨在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并不构成对财

务报表的任何保留，也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五、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在审计中选取使用的 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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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基准：营业收入 

使用的百分比：0.5% 

选取依据：公司为上市公司，本年度扣非净利润为负，利润几乎来源于投资收益，因此税

前利润已不适合作为确认重要性水平的依据，综合考虑后，以营业收入作为确定重要性水平的

基础。 

计算结果：2,750.00 万元 

上述基准及百分比较上年度未发生变化。 

六、上期非标意见在本期的情况 

（一）上期非标意见的内容 

我们审计了鹏博士公司 2019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并及

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并于 2020 年 5月 18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川华信审（2020）第 0017 号）。

强调事项的具体内容如下：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二（1）持续经营所述，贵公司 2019

年度发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亏损（综合收益总额）-614,510.29 万元，且于 2019 年 12月 31日，

贵公司流动负债（扣除预收账款）超过流动资产 569,505.16 万元，一年内到期付息债务

541,664.11 万元，应付利息 9,263.26 万元，资产负债率 94.84%。同时贵公司经营收现逐步下

降，面临多项债务到期，资金较为紧张，贵公司拟通过新债还旧债、债券转售、美元债展期、

定向增发、出售数据中心资产等多种途径，解决即将到期债务。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

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 18.其他非

流动性资产”、财务报表附注“十六、其他重大事项之 8.其他（1）”所述，贵公司于 2019 年预

付的部分长期资产购置款，因公司债务偿还压力、部分项目未达预期等原因，公司终止了相关

合作，相关款项已于审计报告日前收回。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上期非标意见在本期的情况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2020 年度，公司一方面通过剥离互联网接入相关业务、降低亏损业务对公司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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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智慧云网业务、数据中心业务、家庭宽带及增值业务的转型，为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司在数据中心业务“轻资产”运营的业务转型基调下，出售数

据中心资产缓解偿债压力，并采取新增银行授信、债券展期、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措施来应对面

临的偿债压力，其中美元债已于 2021 年 3 月成功展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

审委审核通过。综上，结合 2020 年业务转型及债务压力的缓解，公司未来 12 个月持续经营能

力良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认为，鹏博士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确定性已消除，

该事项对本期报告意见类型不产生影响。 

2、强调事项 

针对公司在 2019 年度预付的部分长期资产购置款，因公司债务偿还压力等原因，终止相

关合作并收回款项事宜，公司董事会已要求管理层制定整改措施，力行整改，但整改情况未达

预期。2020 年度公司仍存在部分投资项目，因合作方未履约、终端客户对服务商的要求、合

同进展未达预期等原因暂停或终（中）止，造成前期支出金额退回的情况，因此我们对鹏博士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意见。 

七、使用限制 

本专项说明仅供鹏博士为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用，未经本事务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成都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